第二章：性能评价
主要内容：计算机系统的性能指标和评价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如何对计算机的性能进行测量和评价

2． 了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计算机的性能

3． 了解各种硬件特性如何影响系统性能。如，软件是否充分利用了机器指令集的特性、底层硬件是否很好地实现了指令集、存储器和I/O系统等是否和CPU匹配等
概念解释：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也称执行时间（Execution time），是指从作业提交开始到作业完成所花的时间。一般一个程序的响应时间除了CPU执行程序包含的指令所花的时间外，还包括磁盘访问时间、存储器访问时间、输入输出操作所需时间，以及操作系统运行这个程序所花的时间开销等。
吞吐率（Throughput）

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量。
CPU执行时间（CPU execution time）

是指在程序运行过程中，CPU真正花在程序上的时间。它不包括因为等待I/O操作完成而花的时间，也不包括CPU执行其他程序所花的时间。但对用户来说，能直接感觉到的只是响应时间，而不可能是CPU时间。
用户CPU时间（user CPU time）、系统CPU时间（system CPU time）

CPU时间进一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来运行用户程序代码的时间，称为用户CPU时间；另一部分是为了执行用户程序而不得不运行的一些操作系统代码所花费的时间，称为系统CPU时间。
系统性能（System performance）

可以用程序没有其他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的响应时间来表示系统性能。
CPU性能（CPU performance）

可以用用户CPU时间来表示CPU性能。
时钟周期（Clock cycle，Tick，Clock tick，Clock）
所有计算机执行指令的过程都是分成若干步骤和相应的动作来完成的，每一步动作都要有相应的控制信号进行控制，这些控制信号何时发出、作用时间多长，都要有相应的定时信号进行同步。因此，CPU必须能够产生同步的时钟定时信号，也就是CPU的主脉冲信号，其宽度称为时钟周期。
时钟频率（Clock rate，主频）
CPU的主频就是CPU中的主脉冲时钟信号的频率。是CPU时钟周期的倒数。
CPI（Cycle Per Instruction）

衡量CPU性能的一种计量单位。表示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平均时钟周期个数。

基准测试程序（Benchmark）
是专门用来进行性能评价的一组程序，这些程序能够很好地反映机器在运行实际负载时的性能。可以在不同机器上运行相同的基准测试程序来比较不同机器的运行时间，从而比较其性能。
SPEC基准测试程序集（SPEC Benchmark）

系统性能评价标准（Syste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operative）SPEC是一个应用最广泛、也是最全面的对CPU性能评测的基准程序集。分整数程序集SPECint和浮点程序集SPECfp。
SPEC比值（SPEC ratio）
将测试程序在Sun SPARCstation 运行时的执行时间除以该程序在测试机器上的执行时间所得到的比值。比值越大，机器的性能越好。
阿姆代尔定律（Amdahl’s Law）

主要含义是指系统优化某部件所获得的系统性能的改善程度，取决于该部件被使用的频率，或所占总执行时间的比例。主要应用在改善“系统瓶颈”的性能。 

MIPS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用来衡量单位时间内执行指令的条数，具体是指每秒钟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

加法指令执行速度（Add Instruction execution speed）
最早用来衡量计算机性能的指标是完成单个运算（如加法运算）指令所需要的时间。当时大多数指令的执行时间是相同的。加法指令能反映乘、除等运算，而其他指令的时间也大体与加法指令相当。故加法指令的速度有一定的代表性。计量单位为KIPS(每秒千条指令)和MIPS (每秒百万条指令)。
平均指令执行时间（Average Instruction execution time）

也称等效指令速度法或Gibson混合法。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不同指令所需的执行时间差别越来越大，人们就根据等效指令速度法通过统计各类指令在程序中所占比例进行折算。设某类指令i在程序中所占比例为wi，执行时间为ti，则等效指令的执行时间为：T= w1 x t1 + w2 x t2 + … + wn x tn  (n为指令种类数)。如果指令执行时间用时钟来衡量的话，平均指令执行时间就是平均CPI。对平均指令执行时间求倒数就得到平均MIPS。
峰值MIPS（Peak MIPS）

选取一组指令组合，使得平均CPI最小，由此得到的MIPS就是峰值MIPS。有些制造商经常将峰值MIPS直接当作MIPS，因此，实际上的性能要比标称的性能差。
相对MIPS（Relative MIPS）

根据一种公认的参考机型来定义相应的MIPS值，其值的含义是相对于参考机型MIPS的多少倍。

MFLOPS（Million floating-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

是计算机浮点运算速度的一种计量单位。表示每秒所执行的浮点运算次数。它是基于所完成的操作次数而不是指令数来衡量的。
常见问题：
1． 衡量计算机系统性能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答：计算机性能的好坏主要体现在速度，而衡量速度快慢主要有两个指标：响应时间和吞吐率。响应时间是指从作业提交开始到作业完成所花的时间。一般一个程序的响应时间除了CPU执行程序包含的指令所花的时间外，还包括磁盘访问时间、存储器访问时间、输入输出操作所需时间，以及操作系统运行这个程序所花的时间开销等。吞吐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
2． 系统吞吐率越高，程序执行时间就越短，对吗？

答：程序的执行时间就是响应时间，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每个程序执行得都很快，那么单位时间内完成的程序量就多，每个程序所花的时间长，单位时间内完成的程序量就少，似乎两者完全是正相关的。一般情况下，系统吞吐率越高，程序执行时间就越短。但是，在计算机系统中，两者并不总是正相关。例如，指令流水线使得单位时间内执行的指令条数增多，但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反而延长了。有些情况下，这两种指标是一种对立关系。要想得到更高的系统吞吐率，必定要延长作业的响应时间，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所以，必须根据应用的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3． CPU的时钟频率越高，机器的速度就越快，对吗？
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CPU的时钟频率越高，机器的速度肯定越快。但是，程序执行的速度除了与加工指令的CPU的速度有关外，还与存储器、I/O等模块的存取速度、总线的传输速度，甚至与软件（如：操作系统等）都有很大关系。CPU执行得再快，但经常发生要取的指令或数据不在“附近”，要花很长时间从内存取过来，甚至还要到磁盘上去取，那么程序的执行速度会受很大的影响。 
4． CPI的含义是什么？执行时间（响应时间）与CPI是什么关系？

答：CPI是指每条指令执行时所花的平均时钟数。一个程序的执行时间与该程序所包含的指令数、CPI和时钟周期有关，成正比关系。所以，在指令条数和时钟周期一定的情况下，CPI越大，执行时间越长。
5． 计算机的MIPS数越大，说明性能越好，对吗？

答：不对。MIPS数反映的是机器执行定点指令的速度。但是，不同机器的指令集不同，指令的功能也不同，也许一个机器上一条指令的功能，在另外一个机器上要用多条指令来完成，这样，同样的指令条数所完成的功能可能完全不同；另外，不同机器的CPI和时钟周期也不同，因而一条指令所花的时间也不同。所以，用MIPS数来对不同的机器进行性能比较是不客观的。
6． 基准测试程序执行得越快，说明机器的性能越好，对吗?
答：不对。一般情况下，基准测试程序能够反映机器性能的好坏。但是，如果制造商针对基准测试程序中频繁出现的语句采用专门的编译器，使基准程序的运行效率大幅提高。那么基准评测程序测试的结果就不能说明问题。

自测练习：

1. 以下给出了改善计算机性能的四种措施：

1 用更快的处理器来替换原来的慢速处理器
2 增加处理器，使得不同的处理器同时处理不同的任务

3 优化编译生成的代码使得程序执行的总时钟周期数减少

4 在CPU和主存之间增加Cache

以上措施中，哪些措施能缩短程序的响应时间？（ D ）
A. ①和②

 = 3 \* GB3 和③

B. ①和②

 = 3 \* GB3 和

 = 4 \* GB3 ④   

C. ①和③和

 = 4 \* GB3 ④

D. 全部
2. 以下给出了改善计算机性能的四种措施：

1 用更快的处理器来替换原来的慢速处理器
2 增加处理器，使得不同的处理器同时处理不同的任务

3 优化编译生成的代码使得程序执行的总时钟周期数减少

4 在CPU和主存之间增加Cache

以上措施中，哪些措施能提高系统的吞吐率？（ D ）

A. ①和②

 = 3 \* GB3 和③

B. ①和②

 = 3 \* GB3 和

 = 4 \* GB3 ④   

C. ①和③和

 = 4 \* GB3 ④

D. 全部
3. 若某个基准测试程序在机器A上运行时需要20s，而在机器B上的运行时间是16s，则如下给出的结论中哪个是正确的？（ B ）
A. 所有程序在机器A上都比在机器B上运行速度慢
B. 机器B的速度是机器A的1.25倍
C. 机器A的速度是机器B的1.25倍
D. 机器A比机器B慢1.25倍
4. 在UNIX操作系统中，可以用time命令查看程序总的响应时间中用户CPU时间和系统CPU时间各是多少。假定time命令返回某程序的数据为：80.3u 10.1s 2:02 74%，则下面哪个结论是错误的？（ B ）
A. 该程序总的响应时间为122秒
B. 该程序运行过程中，CPU为该程序而执行指令所花的总时间为80.3秒
C. 该程序运行过程中，CPU为该程序而执行的操作系统代码所花时间为10.1秒
D. 该程序总的运行时间中，约26%的时间在等待I/O操作完成或执行其他程序
5. 以下有关计算机运算速度衡量指标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D ）。

A. 计算机的主频与运算速度有很大关系

B. 5MIPS是指CPU每秒执行500万条指令

C. CPI是指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平均时钟周期数

D. MFLOPS主要用来衡量浮点运算的速度，指每秒执行多少次浮点运算指令

6. 假定某程序在计算机A上运行需要12秒钟，计算机A的时钟频率为500MHz。现在硬件设计人员想设计计算机B，希望该程序在B上的运行时间缩短为8秒钟，而使用新技术可以使时钟频率大幅度提高，但在B上运行该程序所需的时钟周期数为A上的1.5倍。那么，机器B的时钟频率至少应为多少，才能达到希望的要求？
A. 222MHz


B. 666MHz


C. 750MHz

D. 1.5GHz

7. 假设同一套指令集用不同的方法设计了两种计算机A和B。机器A的时钟周期为1.2ns，机器B的时钟周期为2ns。某个程序在机器A上运行时的CPI为2，在B上的CPI为1。则对于该程序来说，机器A和机器B之间的速度关系为（ D  ）。
A. 机器A比机器B快1.2倍
B. 机器B比机器A快1.2倍

C. 机器A的速度是机器B的1.2倍

D. 机器B的速度是机器A的1.2倍

8. 假定编译器对高级语言的某个语句可以编译生成两种不同的指令序列，序列一为：A类指令2条，B类指令1条，C类指令2条；序列二为：A类指令4条，B类指令1条，C类指令1条。指令序列中用到的A、B和C三类指令的CPI分别为1、2和3，则以下哪个结论是错误的？（ B ）

A. 代码序列一比序列二少1条指令

B. 代码序列一比序列二的执行速度快

C. 代码序列一的总时钟周期数比序列二多1个
D. 代码序列一的CPI比序列二的CPI大 
9. 假定用不同的编译器对同一个程序进行编译生成的指令序列为：序列一为：A类指令5条，B类指令1条，C类指令1条；序列二为：A类指令10条，B类指令1条，C类指令1条。两个指令序列在时钟周期为2ns的机器上运行。根据计算，得出其MIPS指标和执行速度两方面的结论为（ B ）。
A. 序列一的MIPS数比序列二多50，序列一的执行速度也比序列二快10s

B. 序列二的MIPS数比序列一多50，但序列一的执行速度比序列二快10s
C. 序列一的MIPS数比序列一多100，序列一的执行速度也比序列二快20s

D. 序列二的MIPS数比序列一多100，但序列一的执行速度比序列二快20s

10. 以下有关性能评价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 ）。

A. 对计算机性能的评价主要是通过考察程序运行的速度来进行的

B. 对计算机I/O部分进行改进后，整个系统的性能会得到同样幅度的提高
C. 计算机的MISP数越高，性能越好
D. 综合性的基准测试程序能够更好地评价机器的性能
例题分析：
1．以下给出的措施对缩短程序的响应时间和提高系统的吞吐率各有什么影响？

A. 使用更快的处理器
B. 增加处理器个数，使得不同的处理器同时处理不同的任务

C. 优化编译生成的代码使得程序执行的总时钟周期数减少

D. 在CPU和主存之间增加Cache

分析如下：

选项A：使用更快的处理器意味着执行同样的一个指令序列所花费的时间更短了。因为总执行时间=总时钟周期数x时钟周期。总时钟周期数没有变，而时钟频率加快了，即每个时钟周期更短了，因此总执行时间变短了。因此，能够缩短程序的响应时间，而每个作业的响应时间的加快，使得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作业数增加，因而，系统的吞吐率也提高了。

选项B：处理器个数的增加使得同时可以有多个作业在不同的处理器上进行处理，因而，系统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完成更多的作业，吞吐率会明显提高。但每个作业的处理过程还是一样的，所以程序的执行时间并不会缩短。但是，因为吞吐率提高了，所以作业在等待队列中的排队时间减少了，因而响应时间会有一定相应的改善。
选项C：优化编译使生成的代码总的执行时钟周期数减少，也就缩短了程序的执行时间，因而也就使得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作业数增加，提高了系统的吞吐率。
选项D：在CPU和主存之间增加Cache，使得程序中的访问内存的时间大大缩短，因而可以缩短程序的响应时间，因而也就使得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作业数增加，提高了系统的吞吐率。
综上所述，选项A和C和D是因为首先缩短了程序的执行时间而使得系统吞吐率提高了；而选项B是因为提高了系统的吞吐率，使得程序等待时间缩短而缩短了程序响应时间。所以程序响应时间和系统吞吐率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2．（请补上该题）

     考虑以两种不同方式实现同一指令集的机器M1和M2。在该指令集中一共有三类指令：A类指令、B类指令、C类指令。M1的时钟频率为400MHz，M2的时钟频率为200MHz。这各类指令在M1和M2上运行时所需的平均时钟周期数分别为： 

M1的CPI为：A: 4; B: 6; C: 8; M2的CPI为：A: 2; B: 4; C: 3。采用三种不同的编译器(C1、C2和第三方编译器C3)生成程序代码，这三类指令在三类编译器生成的程序中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使用C1的%为：A: 30; B: 50; C: 20; 使用C2的%为：A: 30; B: 20; C: 50; 使用C3的%为：A: 50; B: 30; C: 20。假设对于同一个程序而言，三个编译器生成的代码中指令总数相等，但是指令的组合情况各不相同，如上所述分别占各自的%。
    如果M1和M2上都使用C1编译器，那么，M1的生产厂商可以声称其性能是M2的多少倍呢？如果M1和M2上都使用C2编译器，M2的生产厂商可以声称其性能是M1的多少倍呢？如果你购买了M1，那么你会选择哪种编译器？如果你购买了M2，你又会选择哪种编译器？如果其他所有指标（包括价格）都相同，你会买哪台机器？
分析如下：
1） 假定在M1和M2上都是用C1编译器，则
M1上的CPI为：4x30%+6x50%+8x20%=5.8

M2上的CPI为：2x30%+4x50%+3x20%=3.2

M1的时钟频率为400MHz，M2的时钟频率为200MHz，所以：
M1上一条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为：5.8x1/400MHz=5.8x2.5ns=14.5ns

M2上一条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为：3.2x1/200MHz=3.2x5ns=16ns

M1的性能和M2的性能之比为：16 ns / 14.5 ns =1.1

所以，M1的生产商可以声称M1的性能是M2的1.1倍。

2） 假定在M1和M2上都是用C2编译器，则M1上的CPI为：

M1上的CPI为：4x30%+6x20%+8x50%=6.4
M2上的CPI为：2x30%+4x20%+3x50%=2.9
M1的时钟频率为400MHz，M2的时钟频率为200MHz，所以：

M1上一条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为：6.4x1/400MHz=6.4x2.5ns=16ns

M2上一条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为：2.9x1/200MHz=2.9x5ns=14.5ns

M2的性能和M1的性能之比为：16 ns / 14.5 ns =1.1

所以，M2的生产商可以声称M2的性能是M1的1.1倍。

3）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购买了M1，则编译器应选择C1；如果购买了M2，则编译器应选择C2。

4） 如果所有其他指标都相同（包括价格），那么应选择M1还是M2呢？
从上述1）和2）分析结果来看，用生产商各自自己的编译器无法衡量M1和M2的好坏，所以借助第三方提供的编译器来考察。

M1上的CPI为：4x50%+6x30%+8x20%=5.4

M2上的CPI为：2x50%+4x30%+3x20%=2.8

M1的时钟频率为400MHz，M2的时钟频率为200MHz，所以：

M1上一条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为：5.4x1/400MHz=5.4x2.5ns=13.5ns

M2上一条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为：2.8x1/200MHz=2.8x5ns=14ns

M1的性能和M2的性能之比为：14 ns / 13.5 ns =1.04

所以，用第三方编译器说明M1的性能是M2的1.04倍。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评价作了概述性的说明。主要内容包括：

(1) 性能的定义：一般用程序的响应时间或系统的吞吐率表示性能。
(2) 性能的测量：
1 一般把程序的响应时间划分成CPU时间和等待时间，CPU时间又分成用户CPU时间和系统CPU时间。

2 因为操作系统对自己所花费的时间进行测量时，不十分准确，所以，对CPU性能的测量一般通过测量程序运行的用户CPU时间来进行。
(3) 各种性能指标之间的关系：

1 CPU执行时间=CPU时钟周期数 x 时钟周期
2 时钟周期和时钟频率互为倒数
3 CPU时钟周期数 = 程序指令数 x 每条指令的平均时钟周期数CPI
(4) 性能评价程序的选择：

1 采用一组基准测试程序来对机器的性能进行评测。
2 有些制造商会针对评测程序中频繁出现的语句采用专门的编译器，使评测程序的运行效率大幅提高。因此有时基准评测程序也不能说明问题。

(5) 对于某种特定的指令集体系结构，提高计算机性能的主要途径有：

1 提高时钟频率
2 优化处理器中数据通路的结构以降低CPI
3 采用编译优化措施来减少指令条数或降低指令复杂度
